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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浙

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盾股份”、“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江阴市中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强科技”）100.00%股权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2020 年修订）、《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

定，对周伟洪关于中强科技于 2020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周伟洪签订的《中强科技盈利补偿协议》，周伟洪承诺：“中

强科技在中强科技利润承诺期（即 2016-2020 年度）应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不低于 3,500.00 万元、7,000.00 万元、9,450.00 万

元、12,757.50 万元、17,222.63 万元，即：首个考核期间（即 2016-2018 年度）

的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为不低于 19,950.00 万元；第二个考核期间（即

2019-2020 年度）的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为不低于 29,980.13 万元。” 

二、业绩承诺条款 

《中强科技盈利补偿协议》主要条款 

1、中强科技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与中强科技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差额的确定 

在任一考核期间届满后，上市公司将委托具备证券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该

考核期间内中强科技期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与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

况进行审核，并出具关于中强科技期间累计承诺利润数实现情况的《专项审计报

告》，中强科技期间净利润差额以《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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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差额补偿 

（1）补偿方式 

在任一考核期间，若中强科技期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期间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的，将由周伟洪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期间应补偿金额=中强

科技期间累计净利润差额/中强科技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本次交易中中强科

技 100.00%股权的交易对价。 

周伟洪应承担的期间补偿金额应在关于中强科技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实现情

况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内履行完毕；若在该 30 个工作日届满

时周伟洪未以现金方式进行足额补偿的，不足部分将由周伟洪以等值的上市公司

股份进行补偿，该等应补偿股份将由上市公司以 1.00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注销。

具体为：如果发生周伟洪应以股份进行补偿情形的，则依照前述 30 个工作日届

满后的首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收盘价，计算周伟洪应当进行股份补偿的数量，其

后上市公司应向周伟洪发出将应补偿的股份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

账户并对该等股份进行锁定的指令，应补偿的股份全部划转至专门账户后，由上

市公司董事会负责办理上市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向周伟洪定向回购

并注销应补偿股份的具体手续。 

（2）减值测试 

在中强科技利润承诺期（即 2016-2020 年度）届满时，上市公司对中强科技

100.00%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如果中强科技利润承诺期末减值额>中强科技利润

承诺期间累计净利润差额，则周伟洪将另行进行现金补偿。另需补偿的现金数额

=中强科技利润承诺期末减值额-周伟洪在中强科技利润承诺期内累计已补偿金

额。 

上述补偿的具体措施：如果发生周伟洪应以股份进行补偿情形的，则依照前

述 30 个工作日届满后的首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收盘价，计算周伟洪应当进行股

份补偿的数量，其后上市公司应向周伟洪发出将应补偿的股份划转至上市公司董

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并对该等股份进行锁定的指令，应补偿的股份全部划转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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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账户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负责办理上市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的价格向

周伟洪定向回购并注销应补偿股份的具体手续。 

周伟洪应承担的补偿金额应在减值测试结果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内履行完

毕；若在该 30 个工作日届满时周伟洪未以现金方式进行足额补偿的，不足部分

仍将由周伟洪分别以等值的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该等应补偿股份将由上市公

司以 1.00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注销。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21]5011 号”《关

于江阴市中强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中强科技 2020 年度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48.72 万元，未达到

利润承诺数 17,222.63 万元，未完成 2020 年度的业绩承诺，完成比例为-16.54%。 

中强科技未完成 2020 年度业绩承诺的原因系： 

由于军方改革的原因，军委装备发展部对全军装备采购体制进行了调整，对

大额装备购置和维修保障项目进行招标。周建灿伪造公章一事对中强科技的招标

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强科技公司最终未能中标某型号光学训练网、某伪装遮障的

军方采购合同。 

随着光学训练网、伪装遮障的军方采购量的下滑，中强科技将业务重心调整

至伪装涂料的生产销售，但伪装涂料销售规模较小。基于销售产品及经营环境的

变化，在建的“多波谱检测中心项目”已不具备实施必须性，上市公司对其计提

了相应减值。 

四、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聘请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2021〕298 号)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21]5014

号”《关于收购江阴市中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减值测试的专项鉴证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强科技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2,336.47 万元，低于中

强科技公司变更后的交易对价 105,000.00 万元，发生减值 102,663.5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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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业绩承诺未达预期需补偿金额暨履行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中强科技原股东周伟洪签订的《中强科技盈利补偿协议》，

在第一考核期（2016-2018 年度）结束后，由于中强科技期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

未达到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相关承诺方周伟洪需要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72,754.60 万元。2019 年周伟洪已通过所持股份支付补偿款 15,839.89 万元（公司

以1元价格回购并注销周伟洪所持 18,020,348股股份，该部分股份按照 6月 13 日

的股票交易收盘价(8.79 元/股)计算，价值为人民币 15,839.89 万元），截至本核查

意见出具日，周伟洪还有 56,914.71 万元补偿款未支付。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第二考核期（2019-2020 年度）已结束，中强科技

期间累计完成业绩-6,279.61 万元，未达到期间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29,980.13 万元，

相关承诺方周伟洪需要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126,993.20 万元。截至本核查意见出

具日，由于两个考核期间中强科技均未达到业绩承诺规定金额，周伟洪合计需补

偿金额为 183,907.91 万元。同时，目前周伟洪所持股份合计 37,169,200 股均处于

质押状态，周伟洪存在无法履行全额补偿的可能。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通过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相关财务会计报告及专项

审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受重大军方采购未

中标、伪装涂料销售规模较小等因素的影响，中强科技未完成 2020 年度业绩承

诺。根据上市公司与中强科技原股东周伟洪签订的《中强科技盈利补偿协议》，

中强科技利润承诺期已届满。第一期考核期间（2016-2018 年度）累计实际利润

数未达到期间累计承诺利润数，周伟洪需补偿 72,754.60 万元，截至核查意见出

具日，还剩 56,914.71 万元未补偿。第二期考核期间（2019-2020 年度）实际利润

数仍未达到期间累计承诺利润数，周伟洪需补偿 126,993.20 万元。截至核查意见

出具日，由于中强科技两个考核期均未达到业绩承诺规定金额，周伟洪共需补偿

183,907.91 万元。同时，目前周伟洪所持股份合计 37,169,200 股均处于质押状态，

周伟洪存在无法履行全额补偿的可能。 



5 
 

本独立财务顾问及主办人将密切跟踪后续事项进展情况并履行督导职责，督

促上市公司及相关方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履行业绩补偿的相关承诺，保护

中小投资者利益。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 2020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目标深感遗憾及

歉意。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项目主办人：  

 

 

 

 杨彦劼  李  辉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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